附件1

2026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作品推荐表（音乐类）

      报送单位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/指模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
	序号
	作品名称
	艺术形式
	作词、作曲（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）
	辅导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辅导者不能与主创人员重复。

2.省聘作者、省创排基地报送作品需要备注。
3.以单位名义报送的盖公章即可；以个人或社团团体名义报送的需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模。

2026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作品推荐表（舞蹈类）

     报送单位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/指模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
	序号
	作品名称
	艺术形式
	编导、编曲（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）
	辅导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辅导者不能与主创人员重复。

2.省聘作者、省创排基地报送作品需要备注。
3.以单位名义报送的盖公章即可；以个人或社团团体名义报送的需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模。

2026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作品推荐表（戏剧类）

      报送单位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/指模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
	序号
	作品名称
	艺术形式
	编剧（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）
	辅导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辅导者不能与主创人员重复。

2.省聘作者、省创排基地报送作品需要备注。
3.以单位名义报送的盖公章即可；以个人或社团团体名义报送的需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模。

2026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作品推荐表（曲艺类）

      报送单位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/指模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
	序号
	作品名称
	艺术形式
	作者（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）
	辅导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辅导者不能与主创人员重复。

2.省聘作者、省创排基地报送作品需要备注。
3.以单位名义报送的盖公章即可；以个人或社团团体名义报送的需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模。

2026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作品推荐表（美术类）

      报送单位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/指模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
	序号
	作品名称
	艺术形式
	作者（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）
	辅导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辅导者不能与主创人员重复。

2.省聘作者、省创排基地报送作品需要备注。
3.以单位名义报送的盖公章即可；以个人或社团团体名义报送的需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模。

2026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作品推荐表（书法类）

      报送单位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/指模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
	序号
	作品名称
	艺术形式
	作者（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）
	辅导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辅导者不能与主创人员重复。

2.省聘作者、省创排基地报送作品需要备注。
3.以单位名义报送的盖公章即可；以个人或社团团体名义报送的需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模。

2026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作品推荐表（摄影类）

      报送单位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/指模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
	序号
	作品名称
	艺术形式
	作者（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）
	辅导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辅导者不能与主创人员重复。

2.省聘作者、省创排基地报送作品需要备注。
3.以单位名义报送的盖公章即可；以个人或社团团体名义报送的需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模。

2026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作品推荐表（文学类）

      报送单位/个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/指模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
	序号
	作品名称
	文学体裁
	作者（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）
	辅导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辅导者不能与主创人员重复。

2.省聘作者、省创排基地报送作品需要备注。
3.以单位名义报送的盖公章即可；以个人或社团团体名义报送的需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模。


